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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占营业成本的比重

2021年度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 采购坯布 1,615.64 1.10%

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 采购坯布 104.49 0.07%

合计 1,720.13 1.17%

2020年度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 采购坯布 4,040.44 4.20%

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 采购坯布 3,531.23 3.67%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染化料 1,095.22 1.14%

合计 8,666.89 9.00%

2019年度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 采购坯布 5,179.18 3.74%

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 采购坯布 5,472.86 3.96%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染化料 909.23 0.66%

合计 11,561.27 8.36%

注：2021 年，公司退回 2020年度向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采购的坯布共 30.21 万元

②关联交易的合作背景、发展历程、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

发行人与关联方的合作背景、发展历程如下：

关联方名称 合作背景、发展历程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

双方于 2012年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后开展合作，公司向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采购坯布原材料。 报告

期内关联采购规模逐年减少。 截至 2021年上半年，已终止交易

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

双方于 2018年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后开展合作，公司向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采购坯布原材料。 2018

年 -2020年，关联采购规模随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波动。 截至 2020年底，已终止交易

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

双方于 2016年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后开展合作，公司向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采购坯布原材料。 截至

2021年上半年，已终止交易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

司

双方于 2017年开展合作，公司向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染化料，2018年 -2020年，关联采

购规模逐年增加。 截至 2020年底，已终止交易

公司向关联方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和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

司采购坯布原材料，主要系随着公司产量的扩大，在原材料供应紧张时，上述关联方能够较

为稳定的保证原材料供应。 公司向关联方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染化料，主要由

于染化料种类繁多，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各种化学助剂的生产、加工和销

售，且距公司位置近，可以为公司提供所需的染化料。

综上，公司向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

司、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均为普通工业品，为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该等工业

品的生产经营无需特殊资质，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

③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性

A、坯布原材料关联采购价格与无关联第三方采购价格的对比

比较公司的第三方原材料供应商与关联方的售价，如下所示：

2021年

公司

关联方采购单价（元

/KG）

第三方采购均价（元

/KG）

差异百分比 说明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 9.27 9.52 -2.70% 价格公允

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 8.07 8.23 -1.98% 价格公允

2020年

公司

关联方采购单价（元

/KG）

第三方采购均价（元

/KG）

差异百分比 说明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 8.09 7.98 1.34% 价格公允

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 7.921 7.922 -0.02% 价格公允

2019年

公司

关联方采购单价（元

/KG）

第三方采购均价（元

/KG）

差异百分比 说明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 9.83 9.96 -1.33% 价格公允

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 10.87 10.85 0.16% 价格公允

注：“第三方采购均价”选取与该关联方交易发生期间相同的数据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价格均按照市场价格执行，价格公允。

B、染化料关联采购价格与无关联第三方采购价格的对比

比较公司向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与第三方染化料供应商采购主要同类型产品

的价格，如下所示：

2020年

产品类型

九彦采购价（元

/KG）

第三方采购均价（元

/KG）

差异百分比 说明

液体分散黑 9.35 9.67 -3.35% 价格较公允

多功能匀染剂 11.33 11.62 -2.47% 价格较公允

2019年

产品类型

九彦采购价（元

/KG）

第三方采购均价（元

/KG）

差异百分比 说明

液体分散黑 11.38 12.16 -6.44% 采购浓度不一致

代用酸 5.50 5.83 -5.61% 价格较公允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公司从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主要染化料价

格与其他供应商无实质差异，公司向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价格公允。

④关联交易对手方目前的经营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正常经营，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已停止生产经营，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已注销。

⑤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公司对关联方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

司、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均为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

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2）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情况

①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2021年度

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 销售革基布 481.69 0.28%

合计 481.69 0.28%

2020年度

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 销售革基布 880.94 0.78%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汽 15.60 0.01%

合计 896.53 0.79%

2019年度

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 销售革基布 1,912.01 1.16%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汽 9.63 0.01%

合计 1,921.64 1.16%

注：销售革基布的金额为扣除现金折扣后的金额

②关联交易的合作背景、发展历程、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合作背景、发展历程如下：

关联方名称 合作背景、发展历程

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

双方于 2013年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后开展合作，公司向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销售革基布。 2018年

-2020年，关联销售规模随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波动。 截至 2021年上半年，已终止交易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

司

2017年起，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采购水、电、汽用于日常生产。 报告期内，水、电、汽的交

易金额随着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截至 2020年底，已终止交易

报告期内，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租赁了公司的房屋并采购水、电、汽用于日常生

产。 对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销售革基布，主要由于该公司以生产销售鞋革和服装革为

主营业务，发行人作为大型的革基布生产企业，产品质量好，且能保证及时供货，因此报告

期内双方有合作。

综上，公司对关联方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均

为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

③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性

A、革基布关联销售价格与无关联第三方销售价格的对比

比较公司的第三方客户与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的销售价格，如下所示：

经编革基布

关联方销售单价（元

/KG）

第三方销售均价（元

/KG）

差异百分比 说明

2021年 13.88 13.13 5.68%

对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销售的

经编革基布主要是高 F无光绒单

面，该规格产品价格相对较高，销售

价格公允

2020年 11.72 11.48 2.10% 价格公允

2019年 14.55 14.00 3.92% 价格公允

纬编革基布

关联方销售单价（元

/KG）

第三方销售均价（元

/KG）

差异百分比 说明

2021年 14.04 14.18 -1.04% 价格公允

2020年 14.51 13.21 9.84%

对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销售的

纬编革基布主要是高 F纬编，该规

格产品价格相对较高，销售价格公允

2019年 16.45 16.26 1.16% 价格公允

注：“第三方销售均价”选取与该关联方交易发生期间相同的数据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价格均按照市场价格执行，价格公允。

B、水、电、汽销售价格公允性分析

2019 年和 2020 年，公司对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水、电、汽的金额分别为

9.63 万元和 15.60万元，交易金额较小，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价格执行，价格公允。

④关联交易对手方目前的经营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正常经营，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

限公司已停止生产经营。

⑤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公司向关联方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均为正常的

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不存在

利益输送的情形。

（3）关联方租赁

①报告期内，关联方承租公司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租赁资产种类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 - 22.02 0.95

丽水云中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房屋建筑物 - - - -

合计 - - 22.02 0.95

关联方

租赁资产种

类

2022年

1-6月

2021年

度

2020年

度

2019年度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 - 22.02 0.95

丽水云中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房屋建筑物 - - - -

合计 - - 22.02 0.95

A、关联交易的合作背景、发展历程、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合作背景、发展历程如下：

2017 年起，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租赁房屋用于日常生产经营，租赁面积

和金额随着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截至 2020年底，已终止

交易。 丽水云中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实际经营业务，仅因企业设立申报注册

地址的需要，与发行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因未实际使用房屋，租赁价款定为 0 元，定价公

允。 2020年 4月，云中马合伙注册地址已由发行人所在地“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望松街道

丽安环路 2 号”变更为“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西屏街道青云路 208 号 3 楼 302、303 号” 。

综上，公司对关联方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云中马合伙的房屋出租均为正常的

生产经营需要，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

B、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性

关联方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公司房屋建筑物的价格均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价格公允，分析如下：

期间

关联方租赁单价

（元 /平米 /月）

市场价格（元 /平米 /月） 说明

2020年 10.00 10.00-12.00 价格公允

2019年 10.00 9.00-12.00 价格公允

C、关联交易对手方目前的经营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云中马合伙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实际经营业

务，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已停止生产经营。

D、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公司对关联方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云中马合伙的房屋出租均为正常的生产经

营需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不存在利益输

送的情形。

②报告期内，公司承租关联方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2年 1-6月确认

的租赁费

2021年度确认的租赁

费

2020年度确认的租赁

费

2019年度

确认的租赁

费

叶福忠 运输工具 - - - 7.00

叶程洁 运输工具 - - - 6.00

叶正义 运输工具 - - - 1.00

陆亚栋 运输工具 - - - 0.50

唐松燕 运输工具 - - - 1.50

刘雪梅 运输工具 - - - -

瞿松青 运输工具 - - - 0.50

小计 - - - 16.50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2年 1-6月确认

的租赁费

2021年度确认的租赁

费

2020年度确认的租赁

费

2019年度

确认的租赁

费

叶福忠 运输工具 - - - 7.00

叶程洁 运输工具 - - - 6.00

叶正义 运输工具 - - - 1.00

陆亚栋 运输工具 - - - 0.50

唐松燕 运输工具 - - - 1.50

刘雪梅 运输工具 - - - -

瞿松青 运输工具 - - - 0.50

小计 - - - 16.50

A、关联交易的合作背景、发展历程、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价格公允性

2019 年，公司因业务需要向叶福忠、叶程洁、叶正义、陆亚栋、唐松燕、刘雪梅和瞿松青

租用个人车辆用于上述人员办公。 2019 年 12 月 20日，公司与上述人员签署《终止协议》，

不再租用上述人员的车辆。 上述租车费用金额较小，价格公允，占公司同期营业成本和期间

费用的比例较小，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公司向叶福忠等人租赁个人车辆均为正常的办公需要，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合

法性、价格公允性。

B、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公司向叶福忠等人租赁个人车辆均为正常的办公需要，租车费用金额较小，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4）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634.79 1,189.43 900.37 914.59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634.79 1,189.43 900.37 914.59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系公司支付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公司制定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规定了薪酬的构成及确定、薪酬考核程序及发放等事项。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实施考核及分配。

公司经营效益较好，关键管理人员人均报酬具有公允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1 云中马 48.83 91.49 81.85 114.32

2 宏达高科 10.49 31.72 30.81 27.13

3 凤竹纺织 N/A 30.23 41.08 33.17

注：宏达高科和凤竹纺织的数据来自其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其中凤竹纺织未披露

2022 年 1-6 月的董监高报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任职，公司不存在通

过关键管理人员报酬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①关联担保的具体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形，作为被

担保方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A、2022 年 1-6 月

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债务金额（万

元）

债务起始日 债务到期日

叶福忠、李炜、叶程洁、叶洁、叶永周、叶

慧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阳

县支行

1,276.26 2022/3/17 2023/3/16

2,122.97 2022/4/20 2023/4/19

1,000.00 2022/4/29 2023/4/28

1,840.00 2022/5/18 2023/5/17

1,760.00 2022/6/21 2023/6/20

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松阳县支行

1,730.00 2022/6/16 2023/6/15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 偌希科技及

自然人叶福忠、陈笑莲、叶程洁、叶永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1,135.00 2022/1/11 2022/7/11

831.00 2022/1/21 2022/7/21

叶福忠 招商银行温州分行

861.00 2022/4/25 2022/10/25

1,939.00 2022/5/26 2022/11/26

3,200.00 2022/1/24 2022/7/24

叶福忠 温州银行丽水分行 3,800.00 2022/1/28 2022/7/28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 偌希科技及

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浙商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730.02 2022/6/9 2022/12/9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

周

3,400.00 2022/1/18 2022/7/18

4,142.48 2022/6/9 2022/12/9

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916.36 2022/5/13 2022/11/13

1,718.81 2022/5/26 2022/11/26

温州市嘉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及自然人

叶福忠、李炜

光大银行温州分行

1,716.94 2022/4/21 2022/10/21

761.62 2022/5/13 2022/11/10

3,884.40 2022/5/11 2022/11/10

B、2021 年度

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债务金额（万

元）

债务起始日 债务到期日

叶福忠、李炜、叶程洁、叶洁、叶永周、叶慧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

阳县支行

976.00 2021/3/5 2022/3/3

870.00 2021/3/10 2022/3/8

1,674.60 2021/3/19 2022/3/17

815.62 2021/3/26 2022/3/25

655.04 2021/4/22 2022/4/21

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松阳县支行

396.30 2021/2/10 2022/2/9

603.70 2021/3/12 2022/3/11

1,000.00 2021/4/20 2022/4/18

5,000.00 2021/8/18 2026/8/16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浙商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500.00 2021/4/14 2022/4/7

700.00 2021/4/22 2022/4/20

340.00 2021/4/29 2022/4/27

530.00 2021/4/29 2022/4/27

250.00 2021/4/29 2022/4/27

280.00 2021/4/30 2022/4/29

1,450.00 2021/5/21 2022/5/19

500.00 2021/5/27 2022/5/19

450.00 2021/6/1 2022/5/26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偌希科技及自然

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100.00 2021/6/4 2022/5/26

350.00 2021/6/4 2022/5/26

400.00 2021/6/9 2022/5/26

935.00 2021/1/12 2021/7/12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叶洁

600.00 2021/6/2 2021/12/2

900.00 2021/12/30 2022/12/23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200.00 2021/6/2 2021/12/2

455.00 2021/6/1 2021/12/1

2,843.00 2021/6/8 2021/12/8

472.00 2021/7/16 2022/1/16

600.00 2021/12/29 2022/12/23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偌希科技及自然

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157.00 2021/6/8 2021/12/8

1,143.00 2021/7/16 2022/1/16

378.00 2021/12/29 2022/12/23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偌希科技及自然

人叶福忠、陈笑莲、叶永周、叶程洁

宁波银行温州分行

1,485.00 2021/1/21 2021/7/19

2,290.99 2021/2/4 2021/8/4

1,478.00 2021/2/5 2021/8/5

2,372.00 2021/7/23 2022/1/23

1,997.88 2021/8/6 2022/2/6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偌希科技及自然

人叶福忠、陈笑莲、叶永周、叶程洁、叶加文

630.00 2021/5/28 2021/11/28

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1,217.00 2021/8/9 2022/2/9

2,766.00 2021/9/3 2022/3/3

叶福忠、叶程洁 温州银行丽水分行 651.00 2021/5/19 2021/11/12

叶福忠、叶程洁 温州银行丽水分行 1,441.00 2021/5/14 2021/11/12

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丽水分

行

1,000.00 2021/11/15 2022/11/10

叶福忠 浦发银行丽水分行

2,581.00 2021/7/8 2022/1/8

579.00 2021/9/6 2022/3/6

温州市嘉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叶

福忠、李炜

中国光大银行温州分行 6,363.00 2021/10/15 2022/4/15

温州市嘉得利实业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叶程

洁、叶福忠、叶永周

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875.00 2021/9/30 2023/9/15

叶程洁、叶福忠、叶永周

远海融资租赁 （天津）有

限公司

1,944.99 2021/11/25 2024/11/24

C、2020年度

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债务金额（万

元）

债务起始日 债务到期日

叶福忠、李炜、叶程洁、叶洁、叶永周、叶慧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

阳县支行

2,185.90 2020/5/21 2021/2/20

1,656.00 2020/6/18 2020/12/1

1,158.00 2020/7/6 2021/2/5

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松阳县支行

1,000.00 2020/12/23 2021/12/22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浙商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1,400.00 2020/1/3 2020/7/3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3,000.00 2020/1/8 2020/7/8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偌希科技及自然

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2,000.00 2020/1/16 2020/7/16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1,571.00 2020/1/16 2020/7/16

1,000.00 2020/1/16 2020/7/16

1,100.00 2020/9/2 2021/3/2

1,047.00 2020/9/4 2021/3/4

1,066.00 2020/9/23 2021/3/23

1,414.00 2020/10/13 2021/4/13

745.00 2020/10/16 2021/4/16

835.00 2020/10/28 2021/4/28

833.00 2020/10/28 2021/4/28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叶洁

500.00 2020/10/28 2021/4/28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1,337.00 2020/10/28 2021/4/28

155.00 2020/11/9 2021/5/9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叶洁

162.00 2020/11/9 2021/5/9

偌希科技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863.00 2020/11/10 2021/5/10

680.00 2020/12/18 2021/6/18

叶福忠、李炜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丽水分

行

927.00 2020/7/17 2021/1/17

2,073.00 2020/7/23 2021/1/23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偌希科技及自然

人叶福忠、陈笑莲、叶永周、叶程洁、叶加文

宁波银行温州分行

2,300.00 2020/8/6 2021/2/6

1,105.00 2020/8/17 2021/2/17

偌希科技、温州市嘉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及

自然人叶福忠、李炜

中国光大银行温州分行

1,150.00 2020/7/29 2021/1/29

2,294.00 2020/5/9 2020/11/9

D、2019 年度

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债务金额

（万元）

债务起始日 债务到期日

叶福忠、李炜、叶程洁、叶洁、叶永周、叶慧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松阳县支行

2,195.00 2019/5/24 2020/5/23

2,805.00 2019/6/5 2020/6/4

云中马集团、温州市嘉得利实业有限公司及自然

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叶洁

浙商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1,000.00 2019/1/24 2019/7/24

云中马集团、温州市嘉得利实业有限公司及自然

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700.00 2019/4/11 2019/10/11

871.00 2019/4/30 2019/10/30

2,541.00 2019/5/7 2019/11/7

1,000.00 2019/5/15 2019/11/15

1,317.00 2019/5/28 2019/11/28

1,851.00 2019/6/10 2019/12/10

1,000.00 2019/7/10 2020/1/10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云中马集团、温州市

嘉得利实业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叶福忠、 叶程洁、

叶永周、

2,000.00 2019/7/10 2020/1/10

云中马集团、温州市嘉得利实业有限公司及自然

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1,431.00 2019/7/10 2020/1/10

云中马集团、温州市嘉得利实业有限公司及自然

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140.00 2019/7/12 2020/1/12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云中马集团及自然人

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400.00 2019/11/5 2020/5/5

云中马集团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1,711.00 2019/11/5 2020/5/5

云中马集团及自然人叶洁、叶福忠、叶程洁、叶永

周

600.00 2019/11/5 2020/5/5

云中马集团及自然人叶福忠、叶程洁、叶永周

289.00 2019/12/3 2020/6/3

1,268.00 2019/12/3 2020/6/3

745.80 2019/12/26 2020/6/26

云中马集团、温州市嘉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及自

然人叶福忠、李炜

中国光大银行温州分行

2,200.00 2019/1/16 2019/7/16

2,000.00 2019/6/14 2019/12/14

2,200.00 2019/7/24 2020/1/24

云中马集团、温州市嘉得利实业有限公司及自然

人叶福忠、李炜、叶永周、叶慧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丽水

分行

2,000.00 2019/1/9 2019/7/9

叶福忠、李炜、叶永周、叶慧 3,100.00 2019/8/13 2020/1/13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云中马集团及自然人

叶加文、叶福忠、陈笑莲、叶程洁、叶永周

宁波银行温州分行

2,724.00 2019/1/29 2019/7/29

1,039.00 2019/3/27 2019/9/27

1,480.00 2019/9/5 2020/3/5

676.00 2019/9/24 2020/3/24

1,844.00 2019/10/11 2020/4/11

②关联交易的合作背景、发展历程、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和价格公允性

报告期内，公司的银行借款用于原材料采购等日常生产经营。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的银

行借款提供无偿担保，系基于银行筹资提供的合理增信措施，未损害公司的利益，未要求公

司提供反担保或其他经济补偿。 关联担保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不涉及交易对价和

价格公允性。

③关联交易对手方目前的经营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担保方偌希科技、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嘉得利

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嘉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均正常经营。

④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无偿担保， 未要求公司提供反担保或其他经济补

偿，未损害公司的利益，不涉及损益，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

不存在利益输送。

（2）其他关联交易

①归还偌希科技代付的员工社保公积金

公司员工刘雪梅为温州人，因接近退休年龄（2019 年 2 月），其个人希望在温州当地

继续缴纳社保公积金。 公司通过偌希科技代其缴纳，并已归还代为缴纳的金额，其中 2019

年度归还 1.02 万元，并计入损益。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偌希科技正常经营。 公司已将上述代付金额计入损益，不存

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不存在利益输送。

②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

2019 年 6 月 18 日， 公司代收云中马合伙支付给叶福忠的股权转让款 99.53 万元，该

款项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支付给叶福忠。 2019 年，云中马合伙的减资、增资及合伙份额转

让行为较多，为避免混淆，进一步厘清和明确不同款项的内容，叶福忠将公司股份转让给云

中马合伙的对价款由公司代收后再代付给其本人。

公司上述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不涉及损益，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

成本费用，不存在利益输送。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2.0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应收账款 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 - - - - 66.74 3.34 171.33 8.57

应收账款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 - - - - 1.00 0.05 - -

小计 - - - 67.74 3.39 171.33 8.57

（2）应付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2.0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应付账款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 - - 207.36 192.86

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 - - 546.71 105.88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 - - 613.86 556.96

小计 - - 1,367.93 855.70

公司对关联方的应收款项、应付款项、预付款项均系正常采购、销售产生，不存在通过

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不存在利益输送。 4、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宁波

美隆纺织有限公司、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简要

历史沿革情况，是否曾经存在或仍存在代持

（1）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 8月 5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注册地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谈桥街 97号

经营范围

经编布、纺织面料制造、加工；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

的除外）

主营业务 坯布的生产、销售

股东构成 严春昌持股 95%、常克东持股 5%

②简要历史沿革情况，是否曾经存在或仍存在代持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的简要历史沿革情况如下：

序号 股权变动 具体情况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2011年 8月，公司设

立

注册资本 300万元，其中邹永侯出资

150万元、陈爱茜出资 135万元、邹晓

亮出资 15万元。 陈爱茜为邹永侯妻

子。

邹永侯 150.00 50.00

陈爱茜 135.00 45.00

邹晓亮 15.00 5.00

2

2019年 6月，第一次

股权转让

陈爱茜将 13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邹永

侯

邹永侯 285.00 95.00

邹晓亮 15.00 5.00

3

2021年 5月，第二次

股权转让

邹永侯将 28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严春

昌、邹晓亮将 1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常

克东

严春昌 285.00 95.00

常克东 15.00 5.00

4 2022年 5月，增资

注册资本由 300万元增至 1,000万

元，其中严春昌认缴 665万元、常克东

认缴 35万元

严春昌 950.00 95.00

常克东 50.00 5.00

经核查，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历史上及目前不存在代持。

（2）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 5月 8日

注册资本 280万元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航天大道 99号 12幢 536室

经营范围

针纺织原料及产品、化纤原料及产品、针织布、鞋材配料、海绵制品、服装及辅料、鞋帽、箱包、塑料原料及制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床上用品、毛绒制品、丝绸、羽绒制品、皮革制品、日用品、母婴用品、玩具、工艺品的批发、零

售；针织布的制造、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经济贸易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革基布坯布的销售，2022年 1月注销

股东构成 陈驰持股 60%、陈瑶持股 40%

②简要历史沿革情况，是否曾经存在或仍存在代持

2018 年 5 月， 陈驰和陈瑶共同出资设立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 其中陈驰认缴出资

168 万元、 陈瑶认缴出资 112 万元。 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设立后股权未发生变动，2022

年 1 月注销。

经核查，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历史上不存在代持。

（3）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 3月 27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注册地 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28号

经营范围 针织布、服装制造、加工；化纤加弹加工；道路货运经营。

主营业务 目前已停止生产经营

股东构成 陈欢持股 60%、姚正连持股 40%

②简要历史沿革情况，是否曾经存在或仍存在代持

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的简要历史沿革情况如下：

序号 股权变动 具体情况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2012年 3月，公司设立

注册资本 100万元，其中徐经国出资

40万元、王联国出资 30万元、虞奇

德出资 30万元

徐经国 40.00 40.00

王联国 30.00 30.00

虞奇德 30.00 30.00

2

2013年 12月，第一次

股权转让

徐经国将 4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姚正

连、王联国将 3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

陈欢、虞奇德将 30万元出资额转让

给陈欢

陈欢 60.00 60.00

姚正连 40.00 40.00

经核查，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历史上及目前不存在代持。

（4）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 11月 16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注册地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望松街道王村工业区内

经营范围

起毛剂、匀染剂、柔软剂、手感剂、去油剂、抗静电剂、渗透剂、螫合分散剂、代用酸、抗皱剂、修补剂、消泡剂生

产、加工、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皮革助剂、造纸助剂、印染助剂的生产技术研发、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目前已停止生产经营

股东构成 朱海敏持股 65%、朱伟煜持股 20%、唐立勇持股 10%、柯毅持股 5%

②简要历史沿革情况，是否曾经存在或仍存在代持

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的简要历史沿革情况如下：

序号 股权变动 具体情况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2016年 11月，公司设

立

注册资本 500万元，其中叶统认缴出资

275万元、周剑波认缴出资 150万元、陈

克强认缴出资 75万元

叶统 275.00 55.00

周剑波 150.00 30.00

陈克强 75.00 15.00

2

2017年 3月，第一次

股权转让

陈克强将 7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叶娜晓

叶统 275.00 55.00

周剑波 150.00 30.00

叶娜晓 75.00 15.00

3

2019年 3月，第二次

股权转让

叶统将 2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叶瀚元、将

7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叶碧丽、将 25万元

出资额转让给朱伟煜、将 150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周剑波

周剑波 300.00 60.00

叶娜晓 75.00 15.00

叶碧丽 75.00 15.00

朱伟煜 25.00 5.00

叶瀚元 25.00 5.00

4

2019年 7月，第三次

股权转让

叶娜晓将 7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朱海敏、

叶瀚元将 2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柯毅、周

剑波将 5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朱海敏

周剑波 250.00 50.00

朱海敏 125.00 25.00

叶碧丽 75.00 15.00

朱伟煜 25.00 5.00

柯毅 25.00 5.00

5

2020年 8月，第四次

股权转让

周剑波将 25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朱海敏

朱海敏 375.00 75.00

叶碧丽 75.00 15.00

朱伟煜 25.00 5.00

柯毅 25.00 5.00

6

2021年 1月，第五次

股权转让

朱海敏将 5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唐立勇、

叶碧丽将 7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朱伟煜

朱海敏 325.00 65.00

朱伟煜 100.00 20.00

唐立勇 50.00 10.00

柯毅 25.00 5.00

经核查，丽水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历史上及目前不存在代持。

5、已终止的关联交易的原关联方的替代方式和对象，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情形，已终止的关联交易和原关联方的替代方式和对象

如下：

（1）坯布采购。 一方面，公司上游坯布原材料市场为完全竞争的市场，供应商主要集中

于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园区内坯布供应企业众多，原材料供应充足；另一方面，报告期

内，公司向主要供应商采购分布较为均匀，建有自身合格供应商目录，对主要供应商不存在

依赖。 替代方式为公司从合格供应商目录中选取替代厂商，替代对象如下：

序号 原关联方 替代对象

1

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

司

海盐荣华经编有限公司、福建省尤溪华泰布业有限公司

2

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

司

浙江天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

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

司

浙江天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染化料采购。 公司年采购染化料金额较小，不存在特殊工艺要求，现有主要染化料

供应商包括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绍兴德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等行业内大型染化料供

应商，其中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为浙江龙盛（600352.SH）参股子公司、绍兴德美新

材料有限公司为德美化工（002054.SZ）子公司，公司染化料上游供应商供应能力充足，公

司加大了向现有合作染化料供应商的采购规模，同时继续拓展新的染化料合格供应商。

（3）革基布销售。 公司与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交易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

小，且逐年下降，报告期内分别为 1.16%、0.78%、0.28%。 此外，公司向其销售产品主要为纬

编革基布，纬编革基布市场供应紧张，公司终止与其关联销售后加大了对现有大客户浙江

合力革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力度，并将继续开拓新的优质客户。

（三）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对发行人的影响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

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是因正常经营活动而产生，遵循市场化交易原

则执行，其占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等指标的比重较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已终止与海宁达升经编有

限公司、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丽水

九彦助剂科技有限公司等的关联交易。

综上，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对相关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对发行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及决策履行的程序包括：公司第一届董事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未达到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关联交

易，由公司管理层决定。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对公司报

告期内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确认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议补充确认的事项如下：

（1）公司与海宁达升经编有限公司、宁波美隆纺织有限公司、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福

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因上述关联方不属于《上市规则》等规定的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公司未将其认

定为关联方，未履行审议程序，在本次会议上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补充确认；

（2）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认为关联方向其提供无偿担保不适用 《上市规

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中的“提供担保”情形，未履行审议程序。为严格遵守《上市规则》的规

定，公司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补充确认；

（3）公司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

公司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其认为：“该关联交易发生情况符

合公司的实际需要，未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关的

公司内部批准程序，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的公司制度

的规定。 ”

（下转 A15版）


